


闽江夏纪〔2015〕14号

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等通知

各党委、党总支，各部门，各学院（部）、馆、中心：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连续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闽委反腐办〔2015〕8号）和《关于严禁党员干部违规参与高尔夫球活动的通知》（闽委反腐办〔2015〕9号）。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及时抓好贯彻落实。 
2016年元旦、春节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廉洁自律各项工作，各党委（党总支）、各职能部门要认真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的要求，深入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崇廉拒腐，树立良好家风，坚决杜绝“节日腐败”。严禁违规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严禁用公款接待走亲访友、外出旅游等非公务活动，严禁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敛财，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各党委（党总支）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早部署、早提醒、早检查、早预防；主要负责人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切实加强“两节”期间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各班子成员要以身作则，认真抓好职责范围的党风廉政建设；各纪委（纪检）委员要按照“挺纪在前”的要求，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校纪委将对各党委（党总支）、各职能部门落实本通知情况适时组织明察暗访。对检查中发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收敛不收手的顶风违纪行为，严肃问责。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实行“一案双查”，严肃追究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教职员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文明节俭、风清气正的节日。学校设立举报信箱：jxjwjcsj@163.com，公开举报电话： 23535389，接受群众监督。
附件：1. 关于切实做好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闽委反腐办〔2015〕8号）

2. 关于严禁党员干部违规参与高尔夫球活动的通知（闽委反腐办〔2015〕9号）

中共福建江夏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5年12月24日

 中共福建江夏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2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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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委反腐办〔2015〕8号


关于切实做好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

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反腐办，省直各单位：

元旦、春节历来是“四风”问题易发、多发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我省针对“节日病”，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紧盯重要节点，咬耳扯袖，重申和强调纪律要求；针对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监督检查；查处了一批顶风违纪问题，予以公开曝光，有效遏制了“四风”问题，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肯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强化监督只有进行时。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既是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有力约束，也是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必须坚决贯彻执行。2016年元旦、春节将至，综合贯彻《准则》和《条例》，重申强调如下要求：

一要公私分明。严禁违规组织、参与用公款支付的宴请、旅游、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严禁超标准、超范围公务接待或借机大吃大喝；严禁违规发放和领取津贴、补贴、奖金以及年货节礼等。

二要崇廉拒腐。严禁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严禁借“两节”之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跑官要官。

三要尚俭戒奢。严禁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以及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车辆；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严禁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或者违规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

四要吃苦在前。坚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苦群众之苦，急群众所急，切实解决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改进作风、深入一线，以优良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进中央和省委部署，敢管敢治、严管严治、长管长治，加强“两节”期间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越在关键节点越要保持警醒，带头把党的宗旨和纪律铭刻在心，自觉践行《准则》和《条例》，廉洁从政、用权、修身、齐家，当好表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挺纪在前”的要求，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创新监督检查方式，有效破解“走地下”、搞变通、玩规避等“隐身衣”问题；坚持刚性执纪，严查快处“两节”期间顶风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做实“撒手锏”，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省直各单位于2016年3月10日前，将“两节”期间监督检查和落实情况径送省委反腐办（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省纪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组织开展明察暗访。    

               中共福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

                        2015年12月14日

 中共福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          2015年12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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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委反腐办〔2015〕9号


关于严禁党员干部违规参与

高尔夫球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党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省直各单位党组（党委）：

近期，为进一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纪委、监察厅对党员干部参与高尔夫活动进行摸查，发现并严肃查处了一些典型问题。为规范党员干部参与高尔夫球活动，防止违纪违规问题发生，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严明纪律，禁止违规参与高尔夫球活动

     1、禁止用公款购送高尔夫球会员证、贵宾卡、优惠卡和其他各类消费卡（券）及球具。

     2、禁止用公款安排打高尔夫球。

     3、禁止接受企业馈赠、优惠和以其他方式安排的高尔夫球活动。

     4、禁止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人员打高尔夫球。

     5、禁止由他人支付本人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打高尔夫球的费用。

     6、禁止获取或享受各种形式的高尔夫球会员资格。

     7、禁止在工作时间打高尔夫球。

     8、禁止违规在高尔夫球场或高尔夫球有关社会团体兼职（含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各类顾问以及其他名誉职务等），并由此获取低于市场价打高尔夫球等其他利益。

     9、禁止擅自参加高尔夫球赛事活动。

     10、禁止参与高尔夫球赌博活动。

     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工作，确因工作需要参与高尔夫球活动的，须经上级书面批准同意。

体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在高尔夫球有关社会团体兼职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2、 抓早抓小，把“挺纪在前”落到实处

各级党委（党组）是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强化对党员干部参与高尔夫球活动的教育监督管理，特别是要针对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使“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尚俭戒奢、吃苦在前”成为自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始终保持查处违纪违规问题的高压态势。各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主动履职，加强联动、形成合力，特别是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发现和清理党员干部违规在高尔夫球场或高尔夫球有关团体兼职的行为，并加强对相关赛事活动的规范和监督。

3、 廉洁自律，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格执行党纪条规，把规定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令行禁止、不搞变通，自觉维护纪律刚性。要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持有高尔夫球会员卡等情况进行再自查再清理，已获取或享受各种形式高尔夫球会员资格的，要主动放弃；违规在高尔夫球有关社会团体兼职的，要主动退出；用公款购买或接受单位和个人赠送高尔夫球会员证、贵宾卡、优惠卡和其他各类消费卡（券）及球具的，要主动退还。

 本《通知》下发后，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行为，要从严处理，并依纪依规追究所在单位领导的责任。

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参照本通知执行。

                 中共福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

                        2015年12月14日

 中共福建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          2015年12月14日印发



